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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9 日府授都計字第 1100051542 號 
主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配合北區賴厝廍段 353-1

地號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分第二種住宅區為第五種住宅區）案」計畫書、圖，自民國 110 年 3
月 23 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3 條及第 28 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 110 年 3 月 23 日起 30 天。 

二、公告方式： 

（一）書面：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本市北區區公所
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網站及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各 1 份。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 110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假本市北區區公所 5 樓第
一會議室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
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 1 式 3 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彙
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 

本市西區後壠子段103-4、103-40地號等2筆土地已領有（83）中工建建字第1536號建造執照（以
下簡稱該案原建造執照），倘若開工恐因日照、地下水源等問題造成鄰地受保護之茄苳樹死亡危機；
爰為保護該茄苳樹之生長，將已領有建造執照之後壠子段103-4、103-40地號等2筆土地變更部分第二
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區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並採容積調派手段保障該案原建造執照受限之發
展權利。 

為保障該土地之合理發展權利，需辦理兩階段都市計畫變更，將該案原建造執照之容積調派至本
市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其中，第一階段為公共設施變更部分，業依臺中市政府103年12月23日
府授都計字第1030265470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
區）細部計畫（部分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區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案」（以下簡稱第一階
段都市計畫變更案），訂定「臺中市西區後壠子段103-4、103-40地號等2筆土地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
更案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第一階段都市計畫變更案容積調派處理原則），以為後續土地權利關係人依
前揭處理原則所載之規定及相關公式，循都市計畫程序向臺中市政府逐案申請第二階段都市計畫變更
之依據，調整接受容積調派基地之基準容積。 

二、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二）臺中市政府 103 年 12 月 23 日府授都計字第 1030265470 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
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部分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區為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之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處理原則相關規定。 

三、計畫範圍及面積 

申請變更範圍包括臺中市北區賴厝廍段353-1地號計1筆土地，土地登記謄本面積為1,651.50平方
公尺；變更基地範圍西臨10公尺已開闢細部計畫道路（文昌東一街）、北側鄰第二種住宅區並鄰近12
公尺已開闢計畫道路（青島路）、東側鄰第二種住宅區並鄰近10公尺已開闢細部計畫道路（文昌東二
街）、南側鄰第二種住宅區並鄰近20公尺已開闢計畫道路（漢口路），面積合計約為1,651.50平方公尺。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 

(配合北區賴厝廍段 353-1地號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分第二種住宅區為第五種住宅區)案 
公開說明會時間：110 年 3月 29 日 

四、變更計畫內容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臺中市北區

賴 厝 廍 段

353-1 地號

土地，座落於

文 昌 東 一

街、青島路、

文 昌 東 二

街、漢口路所

圍街廓內之

一部分。 

第二種 
住宅區 
(0.1652
公頃) 

第五種 
住宅區 
(0.1652 
公頃) 

1.基於市政府保護茄苳樹之生長並保障

其鄰地原建造執照之合理發展權利，

採容積調派手段並透過都市計畫變更

程序調整接受容積調派基地之基準容

積，將該案原建造執照之容積調派至

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

築用地建築使用為限。 

2.依據臺中市政府 103 年 12 月 23 日府

授都計字第 1030265470 號公告發布

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

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

畫（部分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

區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案」所

訂定容積調派處理原則所載之公式及

有關規定，逐案申請辦理第二階段都

市計畫變更調整接受容積調派基地之

基準容積作業，至該案原建造執照核

准之基準容積及補償容積歸零。 

3.依前開第一階段都市計畫變更案內

容，進行第二階段都市計畫變更調整

接受容積調派基地（亦即變更基地範

圍）之基準容積，以該細部計畫區內

申請變更相同土地使用分區類別之最

高基準容積為原則，以達成都市土地

開發合理、有效、彈性之使用管制並

落實都市計畫公平正義之原則與精

神。 

4.變更基地周邊視野寬廣並擁有豐富之

公園綠地等休憩資源、公共開放空間

以及便捷公車系統，透過本案開發建

設帶動周邊發展，建構此區生活機能

並創造更優質生活空間及都市意象。 

1.全案送出容積調派

基地送出之容積量

總計為 28,105.92

平方公尺，扣除 104

年 11 月 12 日至

109 年 12 月 18 日

止公告10案送出容

積調派基地送出之

容積量等值換算後

為計為 20,859.43

平方公尺，以及本

次送出容積調派基

地送出之容積量等

值 換 算 後 為

1,344.16 平 方 公

尺，故該案原建造

執照剩餘之容積量

為 5,902.33 平方公

尺。 

2.依容積調派比例換

算後，本次接受容

積調派量占全案調

派容積量之比例為

4.78%，故本次接受

容積調派後，應捐

贈之土地持分權利

範 圍 為

(478/10000)，應於

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後六個月內完成捐

贈送出容積調派基

地之土地持分權

利。 

註：1.凡本計畫未變更部分均以原計畫為準。 

2.表列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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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 

(配合北區賴厝廍段 353-1地號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分第二種住宅區為第五種住宅區)意見表 

編號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免填) 

一、土地標示： 

臺中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二、門牌號碼：  

臺中市      區  

    路   段 

    街   巷 

    弄   號 

    樓 

  

填表時請注意：   

一、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 

二、建議理由及事項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 

三、「編號」欄請免填。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記載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

資料 1 式 3 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五、陳情意見可親送或寄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588號。 

 

是否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   是    否 

陳情人或團體代表：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 

(配合北區賴厝廍段 353-1地號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分第二種住宅區為第五種住宅區)圖 

 

 


